
經濟部查禁仿冒商品案件獎金申請書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一、查獲時間 

 

     年    月   日 二、查獲地點  

 

三、涉 嫌 人  

 

四、查獲單位  

五、查獲數量  

   （成 果） 

依據 □地檢署起訴文件、□扣押筆錄、□贓證物庫收據所載。 

1、仿冒（盜版）品：           件/片。 

2、光 碟 燒 錄 機：            台。 

3、電 腦 主 機   ：            台。 

六、仿 冒 品 

零售單價 

 

 

七、查獲仿冒 

   品總價值 

 

八、獎金發給人員：（直接出力人員） 

姓名 簽章 姓名 簽章 姓名 簽章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檢舉人： □無 ， □有 
請申請人或受理人蓋職章 

以示代為申請檢舉獎金： 
※ 職  章： 

檢舉人（化名）：               非本案□商標權人□著作權人，

且檢舉人與該權利人無僱傭、代理、委任、職務上關係，或配偶、

三親等內之親屬關係。（※檢附化名檢舉人筆錄） 

函送檢附文件：1、 □  申請書正本 2份。（請於：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首頁/政府資訊公 

（請依序裝訂）        開/法規資訊/查禁仿冒相關法規」自行下載表格製作） 

2、 □  ※ 檢舉案件：化名檢舉人檢舉筆錄影本 1份。 

              3、 □  地檢署起訴文件影本 1份。（檢察官起訴日為  年  月  日） 

              4、 □  移送書影本 1份。 

              5、 □  主嫌偵訊筆錄影本 1份。 

              6、 □  扣押筆錄影本 1份。 

備註：申請書內容事涉申請人權益，請務必確實填寫、勾選核對並依序裝訂。 

 



 


